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协 议 书

公司名称： 湖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       （以下简称甲方）

员工姓名： 陈子豪  身份证号：  430224199501210034  （以下简称乙方）
经甲乙双方参照我国相关法律法规，就解除劳动关系及经济补偿事宜，达成以下一致协议：

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，同意于 2025  年  08 月   31  日解除劳动关系，双方劳动关系即行解除，工资结算日至  2025  年 08 月 31 日止。

甲方于  2025  年  09 月 15  日前一次性支付给乙方经济补偿金，人民币小写¥17400元，大写（壹万柒仟肆佰零拾零元整）。
乙方应于    2025   年  08   月   31  日前，与甲方相关人员办理好工作移交手续，同时对甲方应尽保密义务，保证甲方资料、文件等不外泄，不在外散播损害甲方利益形象的言论，如因泄密给甲方造成重大损失，甲方追究乙方法律责任。
乙方确认双方劳动关系履行时的权利义务从协议签订之日起，即行终止，并无任何未了事宜，确认对工作期间的薪资、保险及相关费用已结清并无任何异议，保证不再提出任何仲裁和诉讼请求。        
五、付款账户约定
乙方指定汇款帐户名：     陈子豪       
　　　　账　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　　　　　开户行：   中国银行            

六、其他事宜
1、本协议是在双方平等、友好协商的基础下达成的，完全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，不存在欺诈、胁迫、误解、显失公平等因素。协议内容甲乙双方已经全文阅读并理解无误。双方承诺按协议内容严格履行，乙方与甲方再无任何劳资纠纷及债权债务关系，再无其他争议，不得反悔。

2、甲、乙双方均严守本协议秘密，不得向其他任何人泄密，任何一方泄密造成另一方的损失，由泄密方承担全部责任。
3、本协议一经签订即具法律效力，本协议一式两份，甲方、乙方各执一份。

甲方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乙方签名/手印：

  日期：  年   月   日  
       日期：  年   月  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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